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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国联安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

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 

根据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原银保监规

〔2022〕11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原保监

发〔2014〕44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安联资管”）关于投资国联安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

（简称“国联安 6 个月 A”）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2025 年 9 月 23 日，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管理的安联安益 9号资

产管理产品申购了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联安基金”）发行的国联

安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 48,400 万元，构成了安联资管

与国联安基金之间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。因该基金的基础资产不涉及关联方，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

1 号）的规定，该笔关联交易未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，因此认定为一般关

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国联安基金发行的国联安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

基金 A类基金，此基金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，存续期限为不定期，以定期开放

方式运作，即以开放期和封闭期相结合的方式运作。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

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%（开放期开始前 15 个工作日至开放期结束后 15 个工作

日，本基金债券资产的投资比例不受上述比例限制）；开放期内，基金总资产不

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140%；封闭期内，基金资产总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0%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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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方: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:（三）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关联关系类别中第（一）

项所列关联方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，第（二）项所列关联方

控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

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德国安联

集团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（德国安联集团持股比例 49%）。 

（二）关联方情况 

关联方: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关联方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 

经济性质或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外

商投资、非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 于业明 注册地址 上海 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15,000 成立时间 2003-04-03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6030A 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

围 

基金管理业务；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

他业务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】 

 

三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销售方不涉及相应比例 

关联交易金额 72.6 万元/年 

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定价政策 

本次交易采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定价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及行业惯例，综合

考虑发行及管理成本，以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。交易的定价符合合规、公允

和必要的原则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区间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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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生效时间 

 2025-09-23 

（二）交易价格 

本次交易为安联资管发行管理的安联安益 9 号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国联安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国联安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

48,400 万元，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按产品净值的一定比例收取基金管理费，

该费用即为关联交易金额，预估每年 72.6 万元。 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 

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，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，按月支付。 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、履行期限 

安联资管发行管理的安联安益 9号资产管理产品申购基金份额时，全额交付

申购款项，申购成立；国联安基金或接受国联安基金委托代为办理登记业务的机

构确认基金份额时，申购生效。 

本合同履行期限自申购成功至全部赎回为止。 

（五）其他信息 

 无 

  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该笔关联交易属于一般关联交易，且属于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免予

按照关联交易方式审议的范围。但 2025 年 9 月 22 日，安联资管关联交易管理办

公室基于审慎原则对该笔交易进行了审批。 

 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 无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

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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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 

 

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5 年 9 月 25 日 


